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杭华股份
股票代码：688571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5号大街（南）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宝石山下四弄十九号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被动稀释、询价转让）
签署日期：2025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
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杭华油
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杭华股份、上市公司
杭实集团
协丰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元、万元

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公司法》
《证券法》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以及协丰投资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前述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41.4975%减少至38.4913%。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通讯地址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30100077313793J

朱柏冬
2013年8月22日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3号1幢2053室
3,085.0156万元
有限合伙企业

2013年8月22日至2033年12月29日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白杨街道5号大街（南）2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协丰投资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姓名或名称
邱克家
龚张水
陈建新
曹文旭
程磊明
吴国强
王斌

张锦强
王忠保
朱柏冬
赵国淼
黄慎

楼当朝
戴连泽
何铁飞
洪少坚
葛进

沈剑彬
孙冠章
奚振浯
林日胜
马志强
傅波
林洁

陈震宇
任悦

许张根
厉伟锋
张磊
朱凯
张腾

全琪纯
仇刚
何良
崔刚

胡应华
夏剑勇
吴博

出资比例
6.6430%
5.5375%
5.5362%
5.5362%
4.4295%
4.4295%
4.4295%
3.4219%
3.4219%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2.2151%
1.9557%
1.9557%
1.8606%
1.8606%
1.7572%
1.6538%
1.6538%
1.6538%
1.6538%
1.6538%
1.6538%
1.5265%
1.5265%
1.0227%

（二）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通讯地址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1330100730327291G

钮健
2001年11月13日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538号7楼
6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长期

实业投资；以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通过控股、参股、投资、购并、转让、租赁形式从事资本
经营业务；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批发、零售：百货，普通机械，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家用电器，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
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宝石山下四弄十九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杭实集团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1
2

姓名或名称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比例
90.00%
1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协丰投资目前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朱柏冬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长期居住地
浙江杭州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杭实集团目前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钮健

郭东晓
罗新宇
李忠誉
赵敏

任海锋
楼红娟
蒋明

费建利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副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职工董事
董事
董事

长期居住地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上海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浙江杭州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协丰投资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实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公司简称

杭叉集团

西子洁能

股票代码

603298.SH

002534.SZ

持股比例

20.3855%

13.59%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叉车、仓储车、牵引车、自动导运小车（AGV）等工业车辆、
高空作业车辆、强夯机、清洁设备等整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同时提供智能物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设计、实施及
维护以及包括工业车辆产品配件销售、部套件销售、车辆修理、车

辆改装、车辆租赁、生产再制造等后市场业务。
主要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环保设备等产品的咨询、研发、生产、销
售、安装、工程服务（包括 EPC 等工程项目总承包）和贸易等业务

的综合性企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为了使上市公司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杭实集团与协丰投资于2018年3月26日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涉及杭华股份经营管理有关的事项均保持一致行动，如经充分沟通后达不成
一致意见，双方仍采取一致行动，协丰投资同意以杭实集团的意见为准。该《一致行动协议》至杭华股
份在中国境内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满五年之日终止，有效期届满后，双方可经协商一致延长
该协议有效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协丰投资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外，未开展其他经营业务。杭实集团与协丰
投资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各自独立。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协丰投资出于自身资金需求通过询价转

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减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增加

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信息披露义务人进一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因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总股本增加，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协丰投资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前述事项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41.4975%减少至38.4913%。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41.4975%减少至38.4913%，具

体变动情况如下：
2024年9月19日，因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16,000,000股变动

为420,128,500股，杭实集团、协丰投资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
比例从41.4975%被动稀释至41.0897%。

2025年 5月 27日，协丰投资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 10,916,677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5984%）。本次询价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 41.0897%下降至
38.4913%。

本次权益变动后，杭实集团、协丰投资仍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汇总如下：
股东名称

协丰投资

杭实集团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其他
合计

变动日期
2024年9月19日
2025年5月27日

2024年9月19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股数(股)
—

10,916,677
10,916,677

—
—

减持比例
0.0393%
2.5984%
2.6377%
0.3685%
0.3685%

注1：变动方式“其他”是指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为基础测算；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协丰投资

杭实集团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6,629,600
16,629,600
156,000,000
156,000,000
172,629,600
172,629,600

占总股本比例

3.9975%
3.9975%
37.50%
37.50%

41.4975%
41.4975%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5,712,923
5,712,923

156,000,000
156,000,000
161,712,923
161,712,923

占总股本比例

1.3598%
1.3598%
37.1315%
37.1315%
38.4913%
38.4913%

注：上表中“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
的总股本416,000,000股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截至本报告签
署之日的总股本420,128,500股计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前述披露的股份减持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

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
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
朱柏冬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
钮健

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杭华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协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杭州市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被动稀释、询价转让）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172,629,600股

持股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41.4975%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161,712,923股

变动比例：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38.4913%

时间：2024年9月19日、2025年5月27日
方式：被动稀释、询价转让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若信息披露义务人进一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 否√

是 □ 否 √

是 □ 否 √__________（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 □ 否 □ 不适用 √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
道5号大街（南）2号

68857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杭州市江干区九

环路63号1幢2053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浙江省杭州市拱

墅区绍兴路538号7楼

有 √ 无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

朱柏冬
日期：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附表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
钮健

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88571 证券简称：杭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跨越5%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协丰投资”或“转让方”）保证向杭华油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杭华股份”）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6.51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0,916,677股。
●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协丰投资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不存在相关经营风险和其他应披露重大事项。
● 本次权益变动为被动稀释、询价转让，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协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实集

团”）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1.0897%减少至38.4913%。
一、转让方情况
(一) 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1日，首发前股东协丰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股东名称
协丰投资

持股数量（股）
16,629,6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96%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为协丰投资，其与杭实集团为公司共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双方保
持一致行动，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截至2025年5月21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2,629,6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1.09%。
(二) 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协丰投资与杭实集团于2018年3月26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同意共同行使对公司的股东

权利，保持一致行动，自该日起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
(三) 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1
股东姓名

协丰投资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6,629,600
16,629,600

持股比例

3.96%
3.96%

拟转让数量（股）

10,916,677
10,916,677

实际转让数量（股）

10,916,677
10,916,677

实际转让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2.60%
2.60%

转让后持股比
例

1.36%
1.36%

注：上表中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系转让方截至2025年5月21日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四) 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 协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实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后，协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实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41.4975%减少

至38.4913%，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2024年9月19日，因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上市公司总股本由416,000,000股变动

为420,128,500股，杭实集团、协丰投资在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
比例从41.4975%被动稀释至41.0897%。

2025年 5月 27日，协丰投资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司 10,916,677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5984%）。本次询价转让后，协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实集团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
41.0897%下降至38.4913%。

本次权益变动后，杭实集团、协丰投资仍为公司的共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双方保持一致行
动，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1. 基本信息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本信息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基本信息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3号1幢2053室

2025年5月27日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538号7楼
2024年9月19日

2.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变动方式
其他

询价转让
合计
其他

合计

变动日期
2024年9月19日
2025年5月27日

-
2024年9月19日

-

权益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
人民币普通股

-

减持股数（股）
-

10,916,677
10,916,677

-
-

减持比例
0.0393%
2.5984%
2.6377%
0.3685%
0.3685%

注1：变动方式“其他”是指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协丰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杭实集团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注2：“减持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为基础测算；
注3：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3.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协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数量（股）
16,629,600
16,629,600
156,000,000
156,000,000
172,629,600
172,629,600

占总股本比例
3.9975%
3.9975%
37.50%
37.50%

41.4975%
41.4975%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5,712,923
5,712,923

156,000,000
156,000,000
161,712,923
161,712,923

占总股本比例
1.3598%
1.3598%
37.1315%
37.1315%
38.4913%
38.4913%

注：上表中“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上市公司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的总
股本416,000,000股计算；“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之“占总股本比例”根据公司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的
总股本420,128,500股计算。

三、受让方情况
(一) 受让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受让方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牧鑫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类型

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期货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证券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

实际受让数量
（股）

2,836,677
2,350,000
1,140,000
1,140,000
900,000
750,000
40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

10,916,677

占总股本比例

0.68%
0.56%
0.27%
0.27%
0.21%
0.18%
0.10%
0.08%
0.08%
0.08%
0.08%
2.60%

限售期（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
注：表格中比例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二) 本次询价过程
转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量其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5月21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91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18家、证券公司
14家、保险机构6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7家、私募基金45家、期货公司1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5年5月22日7:15至9:15，组织券商收到《申购报
价表》合计19份，均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均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 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9份。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11家投资者获配，最

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6.51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091.6677万股。
(四) 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 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

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股份转让通过

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份转让价格。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信息披露3333 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1888 证券简称：中国中免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18号渔阳饭店会议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93
2,392
1

1,315,792,744
1,276,277,321
39,515,423
63.5999
61.6899
1.91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云军、副董事长刘昆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经半数以上董

事推选，本次会议由董事常筑军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
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长范云军、副董事长刘昆、董事王月浩因公务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德福、职工监事钭晓琼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3. 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常筑军出席了本次会议；总会计师杨洪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 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655,016
39,210,419

1,313,865,435

比例（%）
99.8729
99.2281
99.8535

反对
票数

1,312,005
297,500
1,609,505

比例（%）
0.1028
0.7529
0.1223

弃权
票数

310,300
7,504

317,804

比例（%）
0.0243
0.0190
0.0242

2. 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651,616
39,210,419

1,313,862,035

比例（%）
99.8726
99.2281
99.8533

反对
票数

1,317,205
297,500
1,614,705

比例（%）
0.1032
0.7529
0.1227

弃权
票数

308,500
7,504

316,004

比例（%）
0.0242
0.0190
0.0240

3. 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715,006
39,502,119

1,314,217,125

比例（%）
99.8776
99.9663
99.8803

反对
票数

1,246,415
5,800

1,252,215

比例（%）
0.0977
0.0147
0.0952

弃权
票数

315,900
7,504

323,404

比例（%）
0.0248
0.0190
0.0246

4. 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646,416
39,186,019

1,313,832,435

比例（%）
99.8722
99.1664
99.8510

反对
票数

1,325,505
321,900
1,647,405

比例（%）
0.1039
0.8146
0.1252

弃权
票数

305,400
7,504

312,904

比例（%）
0.0239
0.0190
0.0238

5. 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753,806
39,507,919

1,314,261,725

比例（%）
99.8806
99.9810
99.8836

反对
票数

1,249,015
0

1,249,015

比例（%）
0.0979
0.0000
0.0949

弃权
票数

274,500
7,504

282,004

比例（%）
0.0215
0.0190
0.0214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74,275,606
39,507,919

1,313,783,525

比例（%）
99.8432
99.9810
99.8473

反对
票数

1,775,315
0

1,775,315

比例（%）
0.1391
0.0000
0.1349

弃权
票数

226,400
7,504

233,904

比例（%）
0.0177
0.0190
0.0178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54,869,716
36,757,729

1,291,627,445

比例（%）
98.3227
93.0212
98.1634

反对
票数

21,150,205
2,750,190
23,900,395

比例（%）
1.6572
6.9598
1.8164

弃权
票数

257,400
7,504

264,904

比例（%）
0.0202
0.0190
0.0201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54,877,216
36,757,729

1,291,634,945

比例（%）
98.3232
93.0212
98.1640

反对
票数

21,158,805
2,750,190
23,908,995

比例（%）
1.6579
6.9598
1.8171

弃权
票数

241,300
7,504

248,804

比例（%）
0.0189
0.0190
0.0189

9. 议案名称：关于与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220,230,467
37,983,925
258,214,392

比例（%）
93.4627
96.1243
93.8449

反对
票数

15,186,764
1,396,694
16,583,458

比例（%）
6.4450
3.5346
6.0271

弃权
票数

217,400
7,504

224,904

比例（%）
0.0923
0.0190
0.0817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260,587,692
36,193,684

1,296,781,376

比例（%）
98.7707
91.5938
98.5551

反对
票数

15,328,629
3,240,215
18,568,844

比例（%）
1.2010
8.1999
1.4112

弃权
票数

361,000
81,524
442,524

比例（%）
0.0283
0.2063
0.0336

(二) 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与中旅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34,111,116
233,632,916
214,227,026
214,234,526

220,230,467

比例（%）

99.3534
99.1505
90.9149
90.9181

93.4627

反对

票数

1,249,015
1,775,315
21,150,205
21,158,805

15,186,764

比例（%）

0.5301
0.7534
8.9758
8.9795

6.4450

弃权

票数

274,500
226,400
257,400
241,300

217,400

比例（%）

0.1165
0.0961
0.1092
0.1024

0.0923

注：以上表决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 议案9为关联交易议案。中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关联股东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040,642,690股，持股比例为50.30%，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2. 议案10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葛明、王瑛、王强分别向股东大会进行述职，就其2024年度履职

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等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阳、白涵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中国旅游集团中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37 证券简称：近岸蛋白 公告编号：2025-020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南京金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金溧”）和苏

州金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金灵”）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共计持有公司728,589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383%●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25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公司股东拟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合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728,589股，减持
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383%。2025年5月26日，公司收到股东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股东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699,4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968%。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京金溧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63,479股
0.5180%

IPO前取得：363,47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金灵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65,110股
0.5203%

IPO前取得：365,11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南京金溧

苏州金灵

合计

363,479

365,110

728,589

0.5180%

0.5203%

1.0383%

南京金溧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金雨茂物（西
藏）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金雨茂物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雨
茂物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苏州金灵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人均为段小

光。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南京金溧
349,744股

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349,744股

33.53～35.84元/股
12,082,986.50元
未完成：13,735股

0.4984%
不超过：0.5180%

13,735股
0.0196%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苏州金灵
349,734股

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349,734股

33.52～35.84元/股
12,067,924.40元
未完成：15,376股

0.4984%
不超过：0.5203%

15,376股
0.021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25-032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在5月23日、5月26日、5月27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近 1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 63.62%，公司分别于 2025年 5月 14日、5月 1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2025-030），2次触发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公司股票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及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5月23日、5月26日、5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相关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

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发函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对

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5月23日、5月26日、5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以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股票近1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为63.62%，公司分别于2025年5月14日、5月16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2025-030），2次触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公司股票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380 证券简称：中微半导 公告编号：2025-014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董事罗勇持有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半导”或

“公司”）股份 15,534,0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8%；股东、监事蒋智勇持有公司股份 16,2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05%。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3年8月7日
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 年 2 月 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董事罗勇、监事蒋智勇计划于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其中，罗勇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3,883,509 股，占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0.97%；蒋智勇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4,050,000 股，占公司股份比
例不超过1.0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罗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1,636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29 %。蒋智勇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49%。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5,534,039股

3.88%
IPO前取得：15,534,039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蒋智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6,200,000股
4.05%

IPO前取得：16,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罗勇
131,636股

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7日
集中竞价减持，131,636股

35.30～35.30元/股
4,646,237.92元

未完成：3,751,873股
0.0329%

不超过：0.97%
15,402,403股

3.85%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蒋智勇

500,000股

2025年2月28日～2025年5月27日

集中竞价减持，500,000股

27.00～27.00元/股
13,500,000元

未完成：3,550,000股

0.1249%
不超过：1.01%
15,700,000股

3.9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065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5年5
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5年5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7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1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及ESG委员会全体成员事前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向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增资15亿元人民币，用于补充净资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在15亿元人民币的增资额度内根据国泰君安期货有限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分次办理增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5-033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R
13.74%
12.55%

是□否R
是□否R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1.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5%以上大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120105596143669U□不适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北区胜利路405-411号A区101室A
（二）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
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
持股数（股）

79,470,198
79,470,198

变动前
持股比例（%）

13.74
13.74

变动后
持股数（股）

72,570,198
72,570,198

变动后
持股比例（%）

12.55
12.55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R其他：/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05/06-2025/05/27
--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5月27日收到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关于减持乐山电力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其于 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5月2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取得的股份，其中：5月6日减持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9%，5月27日减持2,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0%，合计减
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900,000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3.74%变动至12.55%，持股比例触及1%刻
度线的整数倍。

三、其他情况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二级市场卖出股份所致，不会导致公司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
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93 证券简称：安必平 公告编号：2025-027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股东诸暨高特佳睿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杭州高特佳睿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睿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广州安
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必平”或“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2025年5月27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4.09元/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24.09元/股。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7家，涵盖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私募基金

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股份数量为261万
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为1.39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5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股份
总数为1,871,500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等风

险。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